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26〕43号

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南省教育科学
“十五五”规划 2026年度课题
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委厅直属各单位：

按照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决定

组织开展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五五”规划 2026年度课题（以下简称

“本年度课题”）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选题与类别

本年度课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

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精神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教育强省建设的

重要部署，谋划和推动“十五五”时期教育改革发展，突出科学问

题，体现学术引领，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推进湖南教育现代化、

建设教育强省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支

撑、驱动和引领作用。选题要充分体现《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五五”

规划 2026年度课题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课题指南》，见附件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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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根据《课题指南》方向自行拟定课题名称，课题名称要求

表述科学、严谨、规范、简明，一般不加副标题。

本年度规划课题包括重点资助课题、一般资助课题、青年资

助课题、一般（自筹经费）课题。申报人应在《湖南省教育科学

规划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）封面

上标明课题类别、主要服务方向、学科分类（跨学科课题根据“尽

量靠近”原则选定一类学科）、课题名称、依据课题指南序号（不

属指南范畴填“自选课题”）。资助课题与一般（自筹经费）项目

分开申报，申报名额不相互调剂。重点资助课题立项未通过的，

不参加一般资助课题评审。

二、申报指标

本年度课题按照申报指标数（见附件 2）实行限额申报，超

过指标限额的不予受理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实行承诺制。课题负责人在

课题申报时参照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实施细则》自行

确定预期研究成果的形式、数量和级别等，一经立项，不得擅自

变更。课题申报时承诺的研究成果为结题必须达到的要件。课题

达到申报书中预期研究目标，形成预期研究成果，可申请结题。

（二）课题申报人必须能真正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实施工

作。获准立项的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本。

不能自觉履行合同的不得申报，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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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，研究期内因退休等各种原因不能完成研究工作的原则上不

得申报。

（三）课题申报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。每个课题限报一名主

持人。提交的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纸质材料须有申报人及参研人

员的签名，经申报人所在课题委托管理机构（省教育厅直属单位、

高校、市州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部门）签署审核意见，并加盖

单位公章。

（四）主持有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或省社科

基金教育学专项课题且尚未完成的不得申报本年度课题。上述课

题被撤项和终止的主持人三年内不得申报。

（五）青年资助课题男性申报人年龄不得超过 35周岁（1991

年 4月 1日后出生），女性申报人年龄不得超过 40周岁（1986

年 4月 1日后出生）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资助课题的申报

1.申报人先将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报课题委托管理机构，再

由课题委托管理机构根据申报指标组织遴选，并在网上集中提交。

2.根据评审程序需要，申报人除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外，

还需打印 1份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和 5份活页，内容与网上提交

材料完全一致，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。纸质材料按程序盖章

后由课题委托管理机构统一报送至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规划所（不

接收个人提交材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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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一般（自筹经费）课题的申报

1.申报人网上申报，并根据课题委托管理机构的规定，由课

题委托管理机构组织评审。

2.课题委托管理机构按指标数将一般（自筹经费）课题汇总

表纸质稿（加盖公章）1份及电子稿、《课题申请·评审书》纸质

稿 1份报送至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规划所，经核查后提交省评审委

员会审定。

五、资助额度

重点资助课题资助额度为 3万元，一般资助课题和青年资助

课题资助额度为 1万元。

六、申报时间、地址及联系电话

1.课题申报请登录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服务平台

（j1.ping2000.com），申报人先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后申报。相关

资料请在“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”网站的“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

领导小组办公室”版块中查阅。

2.网上申报截止时间：2026年 5月 6日。请各委托管理机构

于规定时间内将符合条件的申报课题在网站管理服务平台申报系

统审核提交。纸质材料报送时间：2026年 5月 7日—8日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3.纸质材料报送地址：长沙市开福区教育街 11号 701办公室，联

系人：蒋小良，电话：0731－84402923，邮箱：guihuaban@hnedu.cn。

各课题委托管理机构要依据《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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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，加强对本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

组织、宣传和指导，负责课题申报者注册审核和资格审查（包括

申报者的申报条件、资质、信誉、前期研究基础和支撑条件等），

签署明确意见，保证申报者所填内容的真实性，确保课题申报质

量。

附件：1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五五”规划 2026年度课题指南

2.湖南省教育科学“十五五”规划 2026年度课题申报指标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6年 4月 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